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东郊殷王村水环境治理工程

工程概况：本次工程主要任务是通过实施河道整治，提高项目区内排涝、引水能力，使河道两侧水土流失状况得到明显控制，提升河道功能，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本工程共涉及2条河道，河道总长度约590m。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河道整治长约590m，全线疏浚；河道两侧采用杉木桩+生态袋护岸形式，护岸总长度约1.2km；坡面清杂、绿化护坡6195m2;新建涵洞一座；改造涵洞一座。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范围：东郊殷王村水环境治理工程施工图设计。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东郊殷王村水环境治理工程施工图设计。

2、《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苏建价[2014]44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仿古与园林工程计价表》（2007）、《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版)；

4、苏水基(2015)32号文：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的通知；

5、苏水基(2015)31号文：江苏省水利厅关于调增安全文明措施费和项目建设管理费两项费率标准的通知；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办财务函〔2019〕448号）、苏建函价〔2023〕391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人工工资指导价；

7、材料价格按《泰州市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9期发布有指导价执行，对于未发布的材料价格，参照市场询价；

8、与本工程建设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等；

9、其他相关资料。

四、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合价和总价包括完成本工程全部内容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制作、运输、检测、检验、安装、调试等直接费、间接费、其它费用、保修、税金等全部费用、税费、利润以及投标义务、责任和风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投标人应根据工程单价组成内容，按招标文件和《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附录A和附录B中的“主要工作内容”确定工程单价。除另有规定外，对有效工程量以外的超挖、超填工程量，施工附加量，加工、运输损耗量等，所消耗的人工、材料和机械费用，均应摊入相应有效工程量的工程单价内；

2、建筑物水工部分环境保护措施取费（扬尘处置税）0.31%、安全生产与文明工地取值按照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修订版）》安全文明措施费计费标准的通知，取费按照2.5%、临时工程取费0.5%，交通工程不取费，保险费取费0.3%；
3、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通用条款、合同专用条款、技术条件或规范、设计图纸一起使用，设计文件与清单描述不一致的，以设计文件为准。清单中未注明，图纸中包含的项目报价时包含在相关子目综合单价中，不另计取；

4、施工临时用水、用电由承包人自行考虑，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施工用电如需要高压（低压）接电或发电机自行发电，其所有相关费用投标人现场踏勘后自主报价，费用含在清单内的相应子目中，中标后不再增加费用；

5、措施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围堰、施工场地外交通工程、施工降排水、施工临时用房、导流、截流、降排水、临时便道、便桥、沉降观测、机械进退场、周边房屋及设施支护、临时设施、保险费用等所有工作内容及相关费用，结算时不作调整；围堰渡汛期安全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不得增加费用；

6、本项目工程量是用作投标报价的估算工程量，不作为最终结算的工程量，用于结算的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并按合同有关计量规定计量的工程量；
7、水面清杂和坡面清杂具体工作内容详见设计图；

8、淤泥晾晒后均用于回填；

9、围堰土方为外购土方

10、木桩护岸按照梢径10cm、单根长3m，每米3根计算，横档梢径10cm，单根长度3m两排，上下错缝搭接1m。

11、箱涵排水钢管为DN1500*12，Q235，内外防腐采用8710两度，喷涂厚度10um.；

12、所有位置护坡六角砖均为C25混凝土8cm厚，100mmC25混凝土护坡；

13、草籽护坡为百慕大追播黑麦草（30g/m2），三级养护一年，包成活；

14、改造涵洞位置新建栏杆，利用原栏杆基础；

15、杆线迁移暂按3000元计；

16、木桩体积按木材材积表考虑；砼按商品砼计取；
17、本工程无暂列金额；
五、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招标控制价


